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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歷史 
 引言  

 本科的評核是基於課程發展議會與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聯合編訂的《中國歷史科課程及評估指引  (中四至中五 )  》，要求考生能表達在指引內的「課程架構」與「預期學習成果」所提及的知識、理解、技巧及態度。  

 評核目標  

 本科考試目標在於評估考生以下的能力：  

 

1 .  認識中國歷史的史事、人物、地理、制度等，增進歷史知識。  

2 .  了解中國古代的治亂因由，以及社會、國家、民族的重要發展，並加深對近現代史的內政、外交情況的認識。  

3 .  掌握各個歷史時期的基本特徵，加深歷史印象。  

4 .  掌握中國歷史的發展脈絡，對歷史時序有清晰的觀念。  

5 .  掌握重要的中國歷史知識，並依據相關史料，通過獨立思考，對歷史人物、歷史事件和歷史現象，產生個人的認識和判斷。  

6 .  在掌握知識、能力和方法的基礎上，進行知識的遷移，從而對其他歷史現象和當前問題進行分析和判斷。  

7 .  懂得分辨歷史資料的真確性。  

8 .  運用歷史資料和有關論述，論證自己的觀點，從而建構對歷史的理論知識。  

9 .  接觸各種歷史資料，學習閱讀及整理史料的方法，並運用通暢的語言及文字表達學習歷史的成果。  

10 .  運用認知、理解、應用、分析、綜合、評鑑等能力。  

11 .  透過對史事及歷史人物的認識和思考批判，建立優良的品德，提高對國家及民族的認同感和歸屬感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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試卷形式  

 本科考試設一份筆試考卷，考卷分甲、乙兩部分，每部各佔全科分數 50%。  

 說 明  時 間  甲部  (由上古至十九世紀中葉 )：  甲部設六題，考生須選答其中兩題，每題佔 20分。  乙部  (由十九世紀中葉至二十世紀末 )：  乙部設六題，考生須選答其中兩題，每題佔 20分。  

2  小  時  

 註：  

 本年度考試不設校本評核，考生於筆試的成績將佔整科總分 100%。  


